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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云阳县巨灾保险方案》的通知

云阳府办规〔2023〕9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云阳县巨灾保险方案》已经县第十八届人民政府第 43 次

常务会议审定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云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 年 10月 24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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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阳县巨灾保险方案

根据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巨灾保险的实施意

见》（渝府办发〔2017〕121 号）要求，运用商业保险机制，健

全灾害管理和民生救助体系，切实落实政府惠民政策，结合我县

实际，制定本保险方案。

一、保险范围

（一）自然灾害救助保险。在保险期间内，保障对象在云阳

区域内因洪涝、干旱、大风、雷击、冰雹、大雪等气象灾害，地

震灾害，山体崩塌、滑坡、泥石流、地面塌陷、地裂缝等地质灾

害及森林火灾、水库溃坝等造成的人身伤亡，对保障对象依据国

家或地方有关法律规定给付的一次性伤亡救助金以及支付的医

疗费用，保险机构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。

（二）抢险救灾和见义勇为救助保险。在保险期间内，保障

对象在云阳区域内因抢险救灾和见义勇为行为导致人身伤亡，无

法找到责任人或者责任人无力赔偿，对保障对象依据国家或地方

有关法律规定给付的一次性伤亡救助金以及支付的医疗费用，保

险机构按照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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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火灾、爆炸救助保险。在保险期间内，保障对象在云

阳区域内因发生火灾、爆炸事故导致人身伤亡，无法找到责任人

或者责任人无力赔偿，对保障对象依据国家或地方有关法律规定

给付的一次性伤亡救助金以及支付的医疗费用，保险机构按照保

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。

（四）精神病人伤人救助保险。在保险期间内，保障对象在

云阳区域内被诊断、鉴定为精神病障碍患者在发病期间伤害导致

人身伤亡，责任人无力赔偿，对保障对象依据国家或地方有关法

律规定给付的一次性伤亡救助金以及支付的医疗费用，保险机构

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。

（五）传染病救助保险。在保险期间内，保障对象在云阳区

域内感染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规定的甲类传染病或

保险单载明的其他传染病病种，无法找到责任人或者责任人无力

赔偿，对保障对象依据国家或地方有关法律规定给付的一次性伤

亡救助金以及支付的医疗费用，保险机构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负

责赔偿。

（六）高空坠物伤人救助保险。在保险期间内，保障对象在

云阳区域内因高空坠物导致人身伤亡，无法找到责任人或者责任

人无力赔偿，对保障对象依据国家或地方有关法律规定给付的一

次性伤亡救助金以及支付的医疗费用，保险机构按照保险合同的

约定负责赔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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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溺水事故救助保险：在保险期间内，保障对象在云阳

区域内因发生溺水事故导致人身伤亡，无法找到责任人或者责任

人无力赔偿，对保障对象依据国家或地方有关法律规定给付的一

次性伤亡救助金以及支付的医疗费用，保险机构按照保险合同的

约定负责赔偿。

（八）较大交通事故救助保险。在保险期间内，保障对象在

云阳区域内发生较大交通事故导致人身伤亡，无法找到责任人

的，对保障对象依据国家或地方有关法律规定给付的一次性伤亡

救助金以及支付的医疗费用，保险机构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

赔偿。

（九）市政设施救助保险。在保险期间内，保障对象在云阳

区域内因市政设施（包括行道树、大树、井盖、护栏等）致人身

伤亡，政府依据国家或地方有关法律法规给付的死亡伤残赔偿金

以及支付的医疗费用，保险机构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。

二、保障对象

云阳县行政区域内的所有自然人，包括户籍人口、常住人口，

临时到云阳县出差、旅游、务工的人员，抢险救灾、救援人员等。

三、保险费

按投保当年常住人口计算投保，费用按 1 元/人/年。2022 年

常住人口为 92.6 万人（县统计局提供数据），保险费共计 92.6

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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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赔付标准

（一）死亡及医疗赔偿。死亡事故按照限额 10 万元每人进

行赔偿，医疗费用限额按 2 万元每人进行救助，其中抢险救灾和

见义勇为死亡按照限额 30 万元每人进行赔偿，医疗费用按照限

额 10 万元每人进行救助，详见下表。

死亡及医疗赔偿标准表

序
号

险 种
每人每次
赔偿限额

每次灾害累计
投保金额

全年累计总
投保金额

1
抢险救灾和见义勇

为救助保险

死亡救助限
额 30万元；
医疗救助限
额 10万元。

3000万元 6000 万元

2 自然灾害救助保险

死亡救助限
额 10万元；
医疗救助限
额 2万元。

3
火灾、爆炸救助

保险

4
精神病人伤人

救助保险

5 传染病救助保险

6
高空坠物伤人

救助保险

7 市政设施救助保险

8
较大交通事故

救助保险

9 溺水事故救助保险
死亡救助限
额 3万元；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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疗救助限额 2
万元。

（二）残疾赔偿。按照投保人认可的残疾等级评定机构，残

疾等级依据《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》进行鉴定，详见下表。

伤残等级赔付标准表

伤残等级 赔付额度
赔付额度

（抢险救灾和见义勇为）

一级伤残 10 万元 30万元

二级伤残 9万元 27万元

三级伤残 8万元 24万元

四级伤残 7万元 21万元

五级伤残 6万元 18万元

六级伤残 5万元 15万元

七级伤残 4万元 12万元

八级伤残 3万元 9 万元

九级伤残 2万元 6 万元

十级伤残 1万元 3 万元

（三）其他事项。每次灾害累计投保金额为 3000 万元，全

年累计总投保金额为 6000 万元。具体赔偿金额依据保险合同及

实际损失情况在投保金额内确定。

五、保险期限

三年/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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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承保方式

县应急管理局作为投保人，负责与承保机构签订合同等相关

工作。本次投保采取共保方式，县应急管理局按照相关规定采取

遴选或者比选方式选择承保机构，确定 3 家承保能力强的保险机

构组建共保体予以承保，承保比例份额为 50%:25%:25%（主承

保机构占比 50%）。

七、工作职责

（一）县政府办公室。负责印发《云阳县巨灾保险方案》，

督促相关部门按规定执行，发布《云阳县巨灾保险方案》公告。

（二）县应急管理局。作为投保人负责与承保机构签订协议，

负责巨灾组织实施和管理工作，协调解决工作中运行出现的各种

问题，对承保机构保险理赔工作开展业务指导，督促检查。及时

收集整理保险公司上报的理赔情况。

（三）县财政局。负责承担购买巨灾保险费用。

（四）县金融工作服务中心。配合做好相关协调服务工作。

（五）县委政法委、县公安局、县卫生健康委、县应急管理

局、县消防救援大队等相关部门单位。配合保险公司做好相关保

险的理赔手续办理工作，跟进相关保险理赔进度。

保险理赔责任分工表
序号 险种 责任部门

1 自然灾害救助保险 县应急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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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险种 责任部门

2 抢险救灾和见义勇为救助保险 县应急管理局、
县委政法委

3 精神障碍患者伤人救助保险
县卫生健康委

4 传染病救助保险

5 火灾救助保险 县消防救援大队

6 爆炸救助保险
县公安局

7 高空坠物伤人救助保险

8 溺水事故救助保险 县公安局、县教委

9 较大交通事故救助保险 县交巡警大队

10 市政设施救助保险 县城市管理局

11 伤残等级评定 县人力社保局

（六）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。配合做好辖区内的巨

灾保险宣传工作，做好巨灾保险相应解释工作。协助做好巨灾保

险理赔工作，切实维护广大群众正当利益。

（七）承保公司。

1．做好宣传发动、服务人员的业务培训、及时通报进度和

统计等工作，定期报送工作信息；

2．按照所承担的保险责任及时做好各项理赔服务工作；

3．建立服务跟踪机制，收集意见及建议，并认真进行研究、

解决；

4．及时做好群众举报、投诉等事件的协调处理工作；

5．对典型赔付案件开展回访，建立回访档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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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施行时间

本保险方案从 2023 年 11月 27 日起施行。


